



（信息公开版）
	玉发改许可〔2023〕58号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浦北至北流公路横山互通配套工程项目核准调整的批复

陆川县发展和改革局:
报来《关于调整浦北至北流公路横山互通配套工程项目规模的请示》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2022年9月，我委以玉发改许可〔2022〕76号核准批复浦北至北流公路横山互通配套工程项目，经陆川县人民政府、广西中交浦清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玉林市交通运输局三方会议研究决定缩减横山互通配套工程项目建设规模，现根据陆川县发展和改革局及项目业主请示，依据《行政许可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原则同意调整浦北至北流公路横山互通配套工程。

二、项目代码：2206-450900-04-01-848854。
三、项目建设单位：广西中交浦清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四、项目建设地点：陆川县。

五、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项目拟建设主线长度1.16公里，新建单向单车道匝道长度1.044公里，新建对向双车道匝道长度0.663公里，X392改建0.2公里，新建桥梁95.5米。本互通区内设涵洞8道，通道2道，新建收费站1处（2入2出），主要建设内容为道路工程、桥梁工程、房建工程、交通工程、机电工程、给排水工程、消防工程等相关工程
六、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1.3亿元，资金来源为申请补助资金及业主自筹等多渠道筹措解决，请建设单位按有关政策落实项目资本金等相关要求。

七、工程建设及运行应满足国家环保标准，在技术方案和导线、材料选择等方面要充分考虑节能的因素，采取有效措施节能降耗，满足国家节能要求。加强施工、运营期间的组织管理，把环境和生态保护、集约和节约用地、节能减排以及各项安全措施等工作落实到位。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的行业目录〉的通知》（发改环资规〔2017〕1975号）文件的规定，本项目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

八、请项目建设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项目招标范围、招标组织形式、招标方式等务必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2015年修订版）的有关规定依法开展项目招标工作。

九、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准项目的相关文件分别是：本项目的用地预审已与在建的浦北至北流高速公路共同办理。浦北至北流高速公路的用地预审已于2020年9月由自然资源部批复，批复文号自然资办函〔2020〕1623号、《陆川县自然资源局关于浦北至北流公路横山互通配套工程项目纳入用地预审核实情况的函》《玉林市交通运输局关于浦北至北流公路横山互通配套工程项目的规划选址说明函》、《陆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协调广西中交浦清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在陆川县横山镇增设浦北至北流高速公路出入口的请示及玉林市政府同意文件》。

十、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有关内容进行调整，请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时提出变更申请，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出具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

十一、请项目建设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资源利用、安全生产、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按照厉行节约的原则，进一步优化方案及投资估算，安全生产及交通组织等方案，具备法定建设条件后方可开工建设，所需建设资金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保落实到位，不得由施工单位垫资建设。

十二、项目建设单位要切实抓好建设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执行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行业规章制度，确保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杜绝发生安全事故；要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自觉接受质量监督检查。

十三、项目予以核准决定之日起2年未开工建设，需要延期开工建设的，请项目建设单位在2年期限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只能延期一次，延期最长不超过1年。国家对项目延期开工建设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自本文印发之日起,原《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浦北至北流公路横山互通配套工程项目核准的批复》（玉发改许可〔2022〕76号）及相关内容停止执行，其他未详事项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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